
3、用户需在7个工作日内参加在线考试，答题20个，正确率

在18题及以上，则此考试通过，可记1分；答题不合格，24

小时内有两次补考机会，考试合格并系统审核通过再减分。

4、中途退出，默认本次考试不合格。

5、在考试过程中，系统会随机调用刷脸认证，对用户身份

进行认证，并将认证截图提交至系统后台，系统通过自动审

核判断考试最后的结果。认证失败后，系统自动退出考试。

1、学习过程中系统会随机刷脸，验证用户的身份，杜绝弄

虚作假。

2、学习过程中系统会随机刷脸认证，认证成功后会继续进

入学习界面，不成功直接退出至学法减分主界面。

3、学习中点击“提交学时”，提示需要连续学满5分钟，才

能记录学习累计时间。

4、3天之内学满30分钟可进入考试环节，在申请记录中查看

学习记录，不满30分钟需要继续学习。

去学习（学习满3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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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习满30分钟后，按钮状态变为“去考试”，点击按钮

进入考试环节，调用刷脸认证，认证通过后才能进入考试

界面。

2、刷脸认证通过后进入考试。

去考试（三次考试机会）

1 2

考试合格提示
4

1、用户可以在申请记录中查看学习及考试记录；每个用户

有三次考试机会，考试通过或三次机会使用完可以重新点

“网上学习申请”重新申请学习。

申请记录（查看结果）

第三次考试通过的有效记录，待系

统核实后减分可减一分。



学法减分 ─ 网上学习申请 ─ 去学习（学习满30分钟）─ 去

考试（三次考试机会） ─ 申请记录（查看结果）

学法减分网上学习考试须知 学法减分操作流程：

一、可以参加学法减分的机动车驾驶人范围

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驾驶证的机动车驾驶人，都可以

参加学法减分，但需要驾驶人在驾驶证核发地进行申请，并

按照其最高准驾车型参加相应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

相关知识学习、考试或者交通安全公益活动。但是，有以下

情形之一的，不能申请学法减分：

（一）在本记分周期内，机动车驾驶人有二次以上满分记

录，或者累积记分达到十二分的；

（二）在上一个记分周期，机动车驾驶人有二次以上满分记

录的；

（三）在最近三个记分周期内，机动车驾驶人因造成交通事

故后逃逸，或者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

机动车号牌、行驶证、驾驶证、校车标牌或者使用其他机动

车号牌、行驶证，或者买分卖分受到过处罚的；

（四）机动车驾驶证在实习期内，或者机动车驾驶证逾期未

审验，或者机动车驾驶证被扣留、暂扣期间的；

（五）机动车驾驶人名下有未处理的交通违法行为记录的；

（六）机动车驾驶人名下有安全技术检验超过有效期或者未

按规定办理注销登记的机动车；

（七）机动车驾驶人参加接受交通安全教育减免道路交通安

全违法行为记分，或者机动车驾驶人违法记分满分教育和审

验教育学习考试时存在弄虚作假、冒名顶替情形的。
 

二、网上学法减分的规则

申请学法减分，必须在当前记分周期内有记分（不含记分12

分及以上的），且没有第一点中不能申请学法减分的情形。

参加网上学习（3日内累计学满30分钟）且经考试合格的，

一次减免1分。机动车驾驶人在一个记分周期内减免记分分

值达到6分后将不能继续参加学法减分。减免记分是在机动

车驾驶人现有累积记分分值中扣减，而不是在处理交通违法

时作不记分处理，更不是增加总分值。
 

 三、参加网上学习考试的主要内容

参加学习考试的内容包括：交通违法行为判断与案例分析；

交通事故案例警示教育；道路交通事故自行协商处理、快处

快赔相关规定；常见交通标志、标线和交通警察手势辨识；

安全行车常识；高速公路驾驶常识；恶劣天气和复杂道路驾

驶常识；文明驾驶常识；防御性驾驶知识；紧急避险常识；

驾驶心理健康知识；其他相关知识。
 

四、网上考试的规则

必须在完成学习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申请参加考试。考试时

间为20分钟，每题答题时间最长60秒。系统将随机从题库

中抽取20题，题型为判断题、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答

对18道题及以上为合格，答错或者未答累计3题的，系统自

动判定考试不合格并退出考试。考试未通过的，可以在24小

时内申请补考，补考以2次为限。
 

五、其他导致学习或考试不通过的情形及申请复核

以下情形，将导致学习、考试不通过：

（一）随机抓拍时未采集到人像的；

（二）人脸识别比对未通过的；

（三）实人认证未通过的；

（四）从事与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相关知识网上学

习、考试无关活动情形的。

对学习考试审核结果不通过有异议的，可在收到审核

结果后24小时内申请复核。公安交管部门应当在3个工作日

内复核完毕，并告知复核结果。
 

 六、学法减分过程中弄虚作假、冒名顶替的后果

（一）机动车驾驶人参加的相应学法减分时段无效；

（二）三个记分周期内，公安交管部门不再受理其学法减分

申请；

（三）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1、刷脸验证成功后，用户在学法减分界面点击“网上学习

申请”按钮，进入学习环节。

网上学习申请

1、登录星级用户，选择星级用户的微课堂专栏，打开学法

减分。

2、阅读用户须知，用户选择同意并进入。

3、用户阅读完须知，并确认后，进入刷脸验证操作界面。

4、刷脸验证成功后，才能进入学法减分界面。刷脸认证不

成功直接退出至微课堂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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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法减分


